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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聘用协议书

甲方：河西省冬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

乙方：赵林然 身份证号：432675200601051234

乙方监护人：赵喜 身份证号：943960197607021278

为促进河西省冰球项目的发展，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

就乙方作为“河西省青年冰球队”(以下简称“青年队”)

运动员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协议事项

(一)乙方自愿代表甲方在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冰球协会

注册，并代表甲方或河西省体育局、河西省体育代表团参加

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会冰球比赛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

，运动员不得擅自变更单位参加比赛，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面

解除本协议。

(二)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第三届全国青少

年冰雪运动会(以下简称“冰雪运动会”)冰球项目全部比赛结

束终止。
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(一)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参加冰雪运动会冰球青年组比赛

及封闭备战集训期间的食宿、营养、人身意外保险等相关经费

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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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甲方应按照乙方参加冰雪运动会冰球青年组比赛取得

的成绩情况，根据河西省体育局相关文件标准给予奖励。
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(一)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开展日常训练和参赛，并保证在

冰雪运动会冰球青年组比赛中努力获得最好成绩。

(二)乙方代表甲方参加冰雪运动会冰球青年组比赛取得

成绩后，乙方按照河西省体育局相关文件标准享受奖励。

(三)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规定参加相应考核并无条件服从

管理。

(四)乙方应做好日常训练、比赛中的安全防护工作，若

因乙方个人原因发生的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害等事故，乙方自行承

担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(五)乙方应承担精神文明建设和赛风赛纪的责任，若乙

方发生严重的赛风赛纪问题或不符精神文明的行为时，甲方有权

立即终止本协议，并将乙方除名。

(六)乙方在协议期间，应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

剂的各项条例，不得出现任何违反赛风赛纪及兴奋剂事件。一旦

出现任何违反赛风赛纪及兴奋剂事件，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

，同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还需承

担赔偿责任。

四、协议履行及终止

(一)甲方对乙方履约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可书面提出改正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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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或建议，若乙方拒绝整改并经告知两次以上仍不能符合协议要

求的，甲方可提前终止本协议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(二)乙方因不符合精神文明的行为或出现任何违反赛风

赛纪及兴奋剂事件，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述情况对河西省

代表团或河西省体育局造成声誉不良影响，甲方可提前终止本

协议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还需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(三)甲乙双方订立本协议，并不排斥和妨碍甲方根据河西

省冰球运动项目发展的需要，与其他单位、社会组织或个人签

订同类协议。

(四)乙方无故毁约或因履约不符甲方要求，致本协议提前

终止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甲方为乙方已投入和支出的相关

款项。

五、不可抗拒因素

如遇不可抗拒因素，则协议终止，未尽事宜，另行协商。
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甲乙双方均应首

先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甲乙双方之任何一方

均可将该争议提交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判。

六、保密

双方须严格遵守协议保密规定，本协议未经双方同意，不

得公开、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

七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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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协议除乙方签字外还需乙方监护人签字。乙方

监护人应履行监护人职责，督促乙方服从甲方管理，避免在

日常训练和比赛中出现任何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。若因乙方

个人原因发生的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害等事故，乙方及乙方监

护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(二)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商定。

(三)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署、盖章后正式生效。协议

一式肆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两份。

(以下无正文)

甲方(盖章) 乙方(签字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监护人(签字)

2020年9月1日 2020年9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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